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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教育部原函影本、發布令影本(含附件)各1份(31390800A00_attch1.pdf、313908

00A00_attch2.pdf、31390800A00_attch3.doc)

主旨：「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」第4點、第10點

，業經教育部於103年1月29日以臺教人（二）字第1020170

544B號令修正發布，茲檢送發布令影本（含附件）1份，

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依教育部103年1月29日臺教人(二)字第1020170544C號函

辦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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